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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5-2016学年大学生共产党员
考核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党总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发挥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经研究决定，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继续开展大学生共产党员考核工作，现将有关考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考核年度：2015-2016学年

二、考核对象：在校大学生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当年外校新转入学生党员除外）

三、组织实施
1、各学院党总支根据《三江学院大学生共产党员考核实施办法（试行）》（校党组字【2015】19号）文件要求和《学生手册》（2016版）《三江学院学生党建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的相关考核结论的条件，认真组织好本学院学生党员考核工作。学生党支部要客观、认真地填写《大学生党员考核登记表》，如实反映学生党员在过去一学年里各方面的成绩和表现。
2、各学生党支部要按照实事求是、民主公开的原则，抓好民主评议过程，做好评议过程记录。学生党支部在学生党员述职的基础上，综合支部党员意见及民主测评结果，积极开展支部讲评活动，并对照考核标准客观公正地确定每个党员的考核结论。

3、在考评结束后，各党总支或学生党支部须召开一次讲评活动，及时召开总结或表彰大会。对考核结论“优秀”的党员给予表扬，并选树优秀典型，扩大宣传，号召广大党员学习；对考核结论为“不合格”的党员，党总支书记或由党总支指定专人对其进行个别谈话，对其本人进行批评教育，提出警示，并限期要求其写出整改意见。党总支或学生党支部要落实帮教措施，并将谈话情况和后期整改教育措施以书面形式报送人事组织部备案。
4、各党总支于11月11日前，将《学生党员考核结论汇总表》以纸质（盖章）和电子版形式报送人事组织部许晓处。
学生党员的考核和讲评工作是对学生党员进行经常性教育的一个有效方式，各党总支要高度重视，以考评工作为契机，积极开展选树典型，宣传典型，学习典型活动，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学生党员应认真对待考评工作，将其作为接受组织教育和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机会。
特此通知。

附件：学生党员考核结论汇总表
中共三江学院委员会
                            2016年10月18日
三江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6年10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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